
生物農藥登記申請流程

技術服務組



申請流程

農藥登記申辦系統資料送審

其他注意事項

內容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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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

農藥登記資料審查自 99 年開始改為 2 種方式

預審服務

正式登記審查

為加速生物農藥產品之上市，自104年起針對

生物農藥之申請案，改以隨到隨審之方式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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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

申請者可自行選擇，除配合審查須收費及繳

費一次只能再補件一次審查之制度，另亦方

便業者可分批準備各項登記所需之完整資料。

分項預審服務

A、B、C類農藥

針對無法一次備齊登記所需完整資料之申

請者，所提供之非正式審查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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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
分項預審服務

點收資料齊備
通知繳費

單一窗口收件 通
知
補
正

點
收

申請人檢具相關
登記資料

申請人繳費

資料審查

限補件 1 次
未齊備應重新繳費

點收資料不符
GLP 或不齊，
通知檢齊

各項資料預審通過

來函申請正式登記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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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項群組預審

6

群組 報告內容

1. 物化 產品鑑定、生物特性、物理狀態、顏色、

氣味、酸鹼度、密度、比重、積密度、黏

性、腐蝕性、貯存安定性、品質管制…

2.毒理 口服急毒性/致病性、皮膚急毒性、肺急毒

性/致病性、眼刺激性、水生物毒性、蜜蜂

毒性…

3.田間試驗報告 藥效及藥害試驗報告



申請流程

田間試驗設計書審查

田間試驗設計書

執行單位接受委
託之文件影本

檢 附

農
藥
登
記
單
一
窗
口
受
理

通
知
申
請
者
繳
付
試

驗
設
計
書
審
查
費

審

查

通

過

後

由主管機關發給田
間試驗許可，始可
進行田間試驗

辦理國內田間試驗，
應由主管機關認可之
田間試驗單位執行

經田間試驗單位簽
章之田間試驗設計
書正本送單一窗口

檢 附

7

農藥資訊服務網 > 檔案下載 > 通過認可農藥田間試驗單位一覽表
http://pesticide.baphiq.gov.tw/web/Insecticides_MenuItem13.aspx



農藥登記資料初審會議

農藥技術諮議會

(全案審查)

農藥技術諮議會
毒理組

(理化性、安全性資料

複審)

農藥技術諮議會
應用技術組

(藥效、藥害試驗
結果複審)

核發農藥許可證
(防檢局)

登記證件初審

申請人繳
納證照費

申請人來函聲明
“申請登記審查”

申請人檢齊證件
辦理登記

完整資料(申請人)
(物化、毒理及田間試驗資料)

限補件 1 次
補件期限 3個月

防檢局公告
使用方法

完整資料登記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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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項預審服務

服務性質

繳費 1 次，可審查 2 次

未能通過須再補件者，須再次繳交審查費用

逾期補件，無需銷案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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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

完整資料登記審查

必須備齊「完整資料」、繳足審查費始能登記

審查，僅能補件一次

來函聲明該案「申請正式登記審查」

逾期補件，需銷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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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reg.tactri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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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1月1日起，全面進行農藥登記線上申辦系統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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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保護有限公司

芽孢桿菌abc

若需新增藥劑名稱、劑型、含量、
防治對象，請電郵告知
wzp@tactri.gov.tw



送審資料登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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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農藥 芽孢桿菌abc 填單
中

水
懸
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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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
新申請之預審案、正式登記審查案請於系統案

件申請送出後，3天內函文（附申請表）至藥毒

所。

為因應107年7月1日起有關農藥登記之安全評估

資料性採全面GLP 登錄制，各項試驗(物化、毒

理)報告請附試驗單位 GLP 實驗室登錄證明文件。

摘要表於請證時再列印（內容格式請自行調整）

附於請證文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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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相關問題歡迎洽詢本所業務承辦人

王智屏 分機 114 
(新農藥、舊成分新劑型或含量、舊成分新使用範圍、未滿8

年農藥許可證登記事項變更)

沈盟倪 分機 119 
(登記滿8年農藥、變更較安全劑型、滿8年農藥許可證登記事

項變更) 

陳富翔 分機 124 
(農藥延伸使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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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請 指 教


